
饶 平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饶府办函〔2016〕63 号

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化馆总分馆

试点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韩江林场，县府直属各单位：

县文广新局拟订的《饶平县文化馆总分馆试点建设工作方案》

业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执行中

遇到的问题，请向县文广新局反映。

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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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平县文化馆总分馆试点建设工作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文化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图书馆、文化馆总分馆

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文公〔2016〕53 号）精神，我县被省

文化厅列为文化馆总分馆建设试点县，为做好我县文化馆总分馆

试点建设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到 2016 年底前，构建形成以县文化馆为总馆、21 个镇文化站

为分馆、40 个村文化室为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服务体系，以盘活

文化馆、站、室资源，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集约管理，实

现标识的统一化、设施的标准化、资源的共享化、品牌的共创化、

服务的体系化建设。

二、建设要求

按照“三个统一”的要求，推进我县文化馆总分馆试点建设工作。

（一）统一领导管理。

1.统筹经费使用。建立县文化馆总分馆运营经费统筹管理使

用机制，制订《饶平县文化馆、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统一纳入文

化馆总分馆建设运营工作经费暂行管理办法》和《饶平县文化馆

总分馆补助专项资金运营分配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将文化馆、站免

费开放专项经费和省、市、县财政补助总分馆经费统一纳入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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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总分馆建设运营专项工作经费。

2.统筹资源利用。以县文化馆总分馆为主体，打通县、镇、

村层级和区域划分，整合各级公共服务资源，畅通资源流动利用

渠道，实现县、镇、村资源上下贯通、横向流动共建共享，包括

区域内的场地、人力、师资、服务等资源的统筹利用。

3.统筹人员安排。文化馆站室在人员编制不变、隶属关系不

变的前提下，采取“下派上挂，专兼结合”的方式，由总馆选派

业务骨干担任分馆副馆长，对分管的业务进行指导，挂职分馆副

馆长定期交流；分馆定期选派业务人员到总馆学习。各村（社区）

文化室为分馆延伸到末端的服务点，纳入所在镇分馆的统一管理，

文体协管员任服务点管理员。

4.统一的管理体系。文化馆站室在现行管理机制的基础上，

县总馆设立政工组、艺术组、后勤组和《瀛南》编辑部，其中艺

术组设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书法、摄影、灯谜七个部

门。各分馆工作人员根据各自专业相应编入其中一个部（组），

基层服务点管理员按各自特长意愿编入相应部（组）。探索建立

一套符合我县实际情况、运行高效便捷的文化馆总分馆管理体系。

（二）统一服务提供。

1.统一服务目录和标准。总分馆围绕文化活动、艺术演出、

陈列展览、讲座培训、创作辅导、非遗展演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

内容，建立统一的服务目录和服务标准。

2.统一的服务品牌。总分馆围绕当地群众需求，依托地方特



－4－

色文化资源，采用总馆、分馆、服务点分级共建的方式，精心打

造 1—2 个群众喜闻乐见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服务品牌。

3.统一的网络平台。总分馆要接入“广东公共文化云”基本

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，县总馆将总分馆的文化活动、艺术演出、

陈列展览、讲座培训、创作辅导、非遗展演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

资源和内容，纳入平台建设，进行数字化、网络化的统一管理、

配给。

（三）统一考评评价。

建立总馆对分馆、分馆对服务点的逐级考评机制，以及分馆、

服务点对总馆，总馆对中心馆的反馈机制。通过双向考评反馈，

不断完善总分馆服务，提升总分馆服务效能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县文广新局的职责:负责总分馆试点建设工作的领导、

监督和建立运行机制、考评机制。

（二）镇政府的职责：负责提供分馆服务设施和基本工作人

员等其他责任。

（三）总馆的职责:在市中心馆的指导下全面参与中心馆举办

的各类活动，参与全市的资源调配，组织指导各分馆之间的资源

配送，开展好文化骨干培训、文化活动、服务的策划组织、设备

设施统筹、资金政策保障、数字文化服务、非遗保护、文化志愿

服务等工作，定期下派业务骨干到分馆指导工作。

（四）分馆的职责:在总馆的指导下开展文化馆总分馆延伸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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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及相关工作，指导推动服务点工作开展文体协管员的培训和辅

导。

（五）服务点的职责。在总馆、分馆的指导下开展文化馆总

分馆延伸服务及相关工作。

四、建设标准

（一）总馆建设标准。

1.结合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总分馆统一的服务目录、服

务标准、服务标识和考核办法等，打造 1—2 个文化馆总分馆服务

品牌项目。

2.每年至少召开 1 次分馆馆长例会，研究策划总分馆公共文

化活动；每年至少选派 2 名工作骨干挂任分馆副馆长，并对分馆

业务进指导；抽调 2 名分馆业务骨干到总馆挂职学习，不少于三

个月。

3.组织分馆专业人员参加各类业务讲座、培训每年不少于 3

次，组织分馆、服务点开展送戏下乡和下基层送文化培训辅导活

动，每年合计不少于 12 次，组织总馆、分馆、服务点人员创编地

方特色节目每年不少于 1 个。

4.密切衔接省、市数字文化建设工作安排，及时接入“广东

公共文化云”，统筹完成文化馆总分馆公共文化信息发布、公共

文化服务供需对接、网上展演培训等方面数字化建设。

5.根据《广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规范指引》要求，建立一

支人数不少于 20 人的文化志愿者队伍，指导、推动分馆、服务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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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，制定并完善文化馆总分馆三级文化志愿者

队伍建设内部管理制定，为文化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提供支持。

（二）分馆建设标准。

1.严格执行总馆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参加总馆组织召

开的各种会议，按要求参加文化馆总分馆考评工作，及时进行分

馆业务工作、文化信息等的统计报送。

2.配合做好总分馆人员的“下派上挂”工作，每年组织辖区

内服务点人员召开 1 次以上工作学习座谈会，及时传达当年总分

馆工作安排及要求，对服务点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指导，每年对

本辖区的文体协管员开展业务培训一次。

3.按要求参加总馆的各类业务讲座、培训以及地方节目创编

工作，参与承办总馆的各类文化活动项目。

4.根据《广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规范指引》要求，按照总

馆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制度规范，组建一支人数不少于 10 人的文

化志愿者队伍，指导、推动辖区内服务点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，

为文化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提供支持。

5.配合总馆做好数字文化服务建设、宣传及推广工作。

（三）服务点建设标准。

1.严格执行总馆、分馆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参加总馆、

分馆召开的各种会议，按要求参加文化馆总分馆考评工作，及时

报送服务点业务工作、文化信息的统计报送。

2.按要求参加总馆开展的地方节目创编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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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工作。

3.根据《广东省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规范指引》要求，按照总

馆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制度规范，组建一支人数不少于 3 人的文

化志愿者队伍，聘请至少 1 名文体协管员，为文化馆总分馆建设

与服务提供支持。

4.配合总馆做好数字文化服务建设、宣传及推广工作。

附件：饶平县文化馆总分馆试点建设一览表


